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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依據) 

依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獎助規定」，特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

助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實施規定)。 

第二條(經費來源) 

依據教育部「提昇師資素質之成效」核配獎勵補助經費及學校配合款所應予保留部份以為

支應，實施規定中金額以新台幣為獎勵補助基準。 

第三條(推動實務教學) 

獎助推動實務教學詳細說明如下： 

一、專任教師於近一年內經考試合格取得符合下列標準之證照並與在校專業教學有關之教

師，予以獎勵貳萬元。以職訓局、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直轄

市、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證照為主，私人機構所發者不予採計。 

二、教師於近一年內輔導學生參加實體學藝競賽榮獲優良成果者，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下列標準決議。 

(一)國際(五國以上)競賽：冠軍每件最高獎勵壹拾萬元，亞軍最高獎勵捌萬元，季軍最

高獎勵伍萬元，入圍複賽但未取得冠、亞、季軍者最高獎勵貳萬元。 

學術審查委員會得視其獎項之難易度調整獎勵額度。 

(二)經本校競賽審議委員會所列之專業競賽項目：冠軍每件獎勵陸萬元，亞軍獎勵肆

萬元，季軍獎勵貳萬元，入圍複賽但未取得冠、亞、季軍者獎勵壹萬元。 

(三)非前二目所屬之競賽(十個參賽單位以上)：冠軍每件獎勵貳萬元，亞軍獎勵壹萬

伍仟元，季軍獎勵捌仟元。若競賽有分組(類)，每組(類)須有十個以上參賽單位。 

本款競賽獲獎名次如有若干參賽隊伍同時獲得同名次，則所獲獎勵金額為該名次獎勵
金額除以該名次獲獎總隊伍數。 
本款各類競賽之名次並列規則如下： 
(一)若有兩隊伍並列冠軍，則亞軍從缺。 
(二)若有三隊伍以上並列冠軍，則亞軍及季軍從缺。 

(三)若有冠軍一隊伍，兩隊伍以上並列亞軍，則季軍從缺。 

三、(刪除)。 

四、專任教師於近一年內指導學生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並

獲核可，每案最高獎勵壹萬元。 

五、專任教師於近一年內指導學生： 



(一)參加考試院專技人員高普考、公務人員高普考或相當等級之特考及格。 

(二)參加勞動部所舉辦之乙級證照考試及格者。 

核予指導老師每人次新台幣壹仟元獎勵，指導老師申請獎勵金每學年最多以参萬元為

限。 

六、前一年度開設符合「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全英語授課」規定之授課課程：本校專任教師

開授課程全程以英語教學方式授課，每一課程最高獎勵新台幣參萬元，每位教師每學

期申請獎勵補助以 1門為限，且每一課程限申請一次。  

七、政府機構提案具有推動實務教學效益者，結案後一年內依下列標準獎勵(計畫金額不含

學校配合款)，由計畫主持人分配之。 

(一)計畫金額貳仟萬元以上，每案獎勵壹拾貳萬元。 

(二)計畫金額壹仟萬元以上且未達貳仟萬元，每案獎勵捌萬元。 

(三)計畫金額伍佰萬元以上且未達壹仟萬元，每案獎勵伍萬元。 

(四)計畫金額壹佰萬元以上且未達伍佰萬元，每案獎勵參萬元。 

(五)計畫金額未達壹佰萬元，每案以計畫金額百分之三獎勵。 

八、專任教師授課課程獲選教育部「全國技專校院通識課程績優科目」或「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績優計畫」，每案獎勵貳萬元。 

九、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獎助金額每人每年最高以壹拾捌萬元為限。 
第四條(審查程序) 

審查分初審及複審二級： 

一、初審：由權責所屬教學單位辦理。 

(一)所有獎助項目應由直屬教評會及院級教評會就其性質對教學、研究之貢獻初審。 

(二)初審核准後，將申請表送請研究發展處作形式要件審查。 

(三)將申請案件送請本校學術審查委員會審查，審查程序完成後，再送請研究發展處

提交校教評會決議，並會簽會計室等表列單位。 

二、複審：校教評會視經費辦理獎助。 

第五條(審議時間) 

第一次直屬教評會及院級教評會初審核准後，研究發展處形式要件審議時間為五月一日；

若申請獎助總金額低於預算總金額則進行第二次審議，直屬教評會及院級教評會初審核准

後，研究發展處形式要件審議時間為十一月十五日。 

第六條(處理原則) 

本實施規定之獎助金額由校教評會依年度預算訂定，若申請獎助總金額超過預算時，即按

「預算」佔「申請獎助總金額」比例獎助之。 

一、申請人或單位應登錄於本校 TIP 個人入口網站，同時送出各式獎助申請表(如附件

一)，並檢具相關資料(如附件二)於公告收件日前向所屬單位提出申請，並於當年度

檢據核銷完畢。 

二、如申請人有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除退還所領之獎勵金外，應移送學校教

師評議委員會處理並予停止獎勵權利兩年。 

第七條(修訂) 

  本實施規定經校教評會通過，由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